
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经营若干问题

的暂行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BB_8F_E6_c36_328389.htm （一九八○年七月一

日国务院转发） 搞好旅游纪念品、工艺品 (以下简称旅游产

品) 的生产和经营，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事业，扩大对外宣传，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加外汇收入，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当前旅游产品生产和经营工作中

的若干问题，暂作以下规定：一、 关于旅游产品的生产问题

。 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轻工、手工、

纺织工业生产主管部门，要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好旅游产品

的生产。根据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做出长远发展规划和年

度生产计划。 各单位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科学研究

和产品的设计力量，大力发展具有民族风格和游览区特色的

产品，积极挖掘和组织民间传统工艺品的生产，使旅游产品

富有纪念意义。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努力增加花色

品种，把旅游产品生产搞得丰富多彩。各地可结合具体情况

，实行专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相结合，或建立专厂、专车间、

专业生产班组定点生产。二、 关于古文物复制品和仿制品的

生产问题。 各级文物部门和工艺美术部门要密切配合，根据

需要分期分批地、有计划地组织好古文物复制品和仿制品的

生产。对一般文物的复制和仿制，由轻工部门的专业生产厂

负责进行。对珍贵的古文物，文物部门有技术力量，可自行

复制；技术力量不足的，可由工艺美术专业厂复制或联合进

行复制。为保证产品质量，除轻工和有技术力量的文物单位

外，其他部门不宜复制和仿制。 要保护好古文物，在复制中



不准损坏原物。三、 关于旅游产品的货源问题。 为组织好旅

游产品的供应，凡是国内能提供货源的，由工业生产部门统

一组织供货。如出现货源不足，旅游与出口发生矛盾时，要

首先满足旅游需要。外贸部门应予以支持。国内暂不生产的

旅游产品，各地可根据情况，用旅游留成的外汇，进口一部

分价格合适，出售后有利可得的商品。四、 关于进一步搞好

产品包装装潢的问题。 旅游产品的包装装潢要具有民族风格

，精巧轻便，方便携带，适合送礼。要做到凡需包装装潢的

产品没有包装装潢不出厂、不出售。要不断改进设计，提高

包装装潢水平。重点产区和重点游览区，可根据情况建立专

业包装装潢厂。 对于传统的名牌产品和以历史人物、故事为

题材的工艺品，要搞好宣传，说明特点和典故，做到没有说

明不出厂、不出售。 要加强旅游产品的商标管理。各种产品

使用的商标，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五、 关于

安排好原材料供应的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根据旅游产品的生产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好各种

原材料的供应。属于国家统配和部管的物资，要按照国务院

文件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轻工业部的申请计

划专项供应。属于地方供应的物资，由地方纳入计划予以解

决。国内供应的原材料，如因质量、规格不适合旅游产品生

产的需要，能在外贸出口货源中调剂解决的，可由有关部门

拨给指标，外贸部门按指标调剂解决。 对生产所需的进口物

资，国家拨给一定额度的周转外汇，由轻工业部统一向外贸

部办理进口。专用和特殊原材料，工业部门可以派人协同外

贸部门出国采购，也可以直接出国采购。进口物资的关税问

题，按照（国发〔１９７９〕２０２号文件第十条规定办理



，具体做法可按国发〔１９７９〕２２０号文件第十一条）

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六、 关于进一步抓好旅游产品的经

营问题。 为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和方便外宾选购，要进

一步改进经营管理。现有的销售网点可保持不变，但需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照手续。新设销售网点，由各有

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当地经委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

营业执照，方准营业。对外开放的生产企业，经当地经委批

准，可以设立自销门市部。 各销售单位所需商品，可直接向

各地有关工业部门的销售机构订货，也可以按批发价直接向

生产企业订货。直接向生产企业订货的，所订合同要经当地

主管工业部门审批，以利于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生产和销售

。批发价格应当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制订。为疏通销售渠道

，轻工业部每年举办两次旅游产品供应交流会组织订货，产

销双方签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有关各方必须严格信守。 

各地旅游产品销售部门经过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可以接受游

客不超过五万美元的小批订货，海关和外运部门凭当地工业

部门签订的订货合同，进行检查和办理外运手续，中国银行

受理汇兑货款事宜。七、 关于加强旅游产品价格管理的问题

。 制订旅游产品价格的工作，要在国家物价总局和各地物价

部门的领导下，按物价管理权限和有关部门规定的原则进行

。要贯彻薄利多销的原则，不得任意提价。在同一市场上，

质量相同的产品价格应该基本一致。地区之间的价格要互相

衔接。少数名贵、稀有和艺术价值很高的产品可以当面议价

。 外贸转内销的产品，以及外贸部门在国内开设的对外商店

的商品零售价，要服从国内市场价格管理。八、 关于解决旅

游产品生产所需资金问题。 当前，发展旅游产品生产，主要



是通过对现有企业和生产点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不断扩

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新的花色品种。各方面要

给予大力支持。人民银行、轻工业部、纺织部和各省、市、

自治区,在每年安排的技措项目和中短期贷款中,要对发展旅游

产品需要的挖、革、改资金予以照顾。 销售单位要加强经营

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流动资金的利用率。原有和新设

经销企业（或经销点）需要的流动资金都要予以支持解决。

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经销企业的流动资金，经常占用部分要按

规定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拨给；超过经常占用部分，可由

人民银行贷款予以支持。九、 关于收入外汇的结算和留成问

题。 旅游产品外汇的收入留成比例，按照国务院的有关（发[

１９７９]２０２号文件第九条）规定执行。 旅游产品供货单

位与销售单位之间用外汇券结算。旅游产品的外汇收入，由

银行按照国家的出口商品换汇规定结算人民币。十、 关于旅

游产品归口管理、统筹安排问题。 根据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

，对社队、街道企业生产的旅游产品，按照产品归口管理的

原则，由各工业主管理部门协同社队、街道工业管理部门统

筹安排，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民间艺人和一般的业余

创作者的作品，均由各地轻工（二轻）主管部门，根据需要

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十一、 关于加强旅游产品生产经营的

领导问题。 为加强旅游产品生产和经营的领导，由国家经委

牵头，有关部门参加，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及时解决出

现的问题。设立旅游产品生产供应公司，在国家经委领导下

，负责协调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对旅游产品的生产安排

，负责组织货源和指导产品经销，协助解决有关物资、价格

等问题。该公司与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合署办公，一个机



构两块牌子，承担日常业务管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经

委应加强对旅游产品生产经营的领导。重点旅游区可根据需

要，设立业务管理机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